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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306号建议的
答    复

尊敬的张利霞代表：
感谢您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您提出的关于“切实减轻社区居委会负担”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深刻细致的分析了我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建议，对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现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答复如下：
今年以来，市民政局协同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分路推进，继

续丰富深化”12341”（“突出党建引领、落实资金阵地两个保障、实施自治法治德治三大工程、建设社区四支队伍、实现把社区建设成为幸福家园的目标”）社区治理工作机制，我市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一、社区治理工作总体情况

（一）全市城乡社区基础情况。全市有2867个村民委员会，292个居民委员会。其中濮阳县980个村民委员会，34个居民委员会；清丰县503个村民委员会，9个居民委员会；南乐县321个村民委员会，3个居民委员会；范县574个村民委员会5个居民委员会；台前县372个村民委员会，华龙区20个村民委员会，148个居民委员会；开发区97个村民委员会；48个居民委员会；示范区22个居民委员会；工业园区23个居民委员会。

（二）社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1.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发挥工作效能。一是深化拓展“五星”支部创建。市委组织部印发了《濮阳市社区“一体四联三融合”治理机制等若干机制措施》等文件，确定2023年度创建目标、明晰重点任务、完善工作机制。二是大力破解老旧、“三无”小区治理难题。全面摸排掌握全区“三无”小区情况，重点从基本公共设施和基本物业服务方面一体化改造提升。同时筹备召开全市党建引领无物管小区治理攻坚行动现场会，起草《关于开展党建引领无物管小区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三是着力加强社区特色典型培育。实施“一社区一品牌”党建特色品牌行动，华龙区玉兰社区、经开区安康社区、示范区绿城社区等15个重点培育社区实行“一社区一方案”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社区创建“濮阳品牌”。四是创新探索社区治理路径。华龙区积极探索社区治理“12365”模式，累计成立社区党总支123个、小区党支部1149个、楼栋党小组4407个，实现居民小区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推进红色业委会和红色物业建设，建立业委会党支部129个，成立物业公司党支部42个，全部实现同社区“两委”交叉任职；同时探索完善派驻社区第一书记、“三官两员一顾问”、社区廉情联络员等机制。
2.继续加强经费保障工作。一是积极筹措资金保障社区工作顺利开展。今年以来，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城市基层党建工作部署和《濮阳市“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相关要求，充分发挥财政部门职能，主动压实责任，积极筹措资金，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助推城市基层党建提质聚力。二是将社区专项资金纳入绩效管理体系。引导社区专项资金纳入绩效管理体系，秉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讲求质量的原则，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社区专项资金绩效管理体系，全面形成“项目决策有评估、项目制定有目标、项目执行有监控、项目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绩效管理机制，推动社区资金聚力增效，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为社区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以三治为抓手，凝聚治理合力。一是不断推进社区居民自治，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市民政局组织开展河南省“五星”社区创建工作。目前已成功创建5个河南省“五星”社区。市民政局已完成了全市第一批“五星”村委会评定工作。共评出“五星”村委会88个。市廉洁社区建设工作专班6月27日至7月5日对全市廉洁社区建设工作进行考核评估，华龙区建设路街道站前社区等17个社区被评为第二批廉洁社区优秀示范单位。市民政局指导华龙区完成油田移交家属区建立社区居委会工作，华龙区积极谋划、认真组织，顺利完成34个油田移交社区居委会选举工作，本次共选举产生居委会成员242名。居委会下属委员会全部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全部建立。今年年初，市民政局制定工作计划，安排部署建设5个省级，8个市级开放式、功能全的“社区居民会客厅”示范点，不断提高社区服务群众阵地建设水平。已确定濮阳县龙湾社区等14个市级示范居民会客厅。开展“35105”城乡社区民主协商创新实践。市民政局下发《濮阳市民政局关于创新“35105”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全市城乡社区民主协商议事工作的通知》。3月18日，省民政厅将濮阳市创新做法以豫民阅1号文件形式转发全省各地市借鉴学习。截至6月30日，市、县区召开动员会18次、乡镇（街道）召开动员会118次，建立城乡社区协商议事会3048个、建成率达到96.49%，开展城乡协商议事2320次。二是多措并举，持续推进社区法治建设。我市顺利通过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省级验收。今年以来，省级验收组抽查检查点位72个，全面对我市开展试点验收并审核通过，圆满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验收，并提请中央政法委近期抽查复核。全市政法系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深化“三零”创建活动和实施“三诊”工作法为统揽，全市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0499起，化解10098起，化解率96.2%，为濮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三是进一步开展社区德治常态化建设，深化文明社区创建，提升居民道德素质。市委宣传部开展理论宣讲、形势政策宣传，开展“争做遵德守礼、文明友善的濮阳人”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社区内设置“精神文明建设宣传”专栏，张贴市民公约、社区居民公约。选树身边典型。组织开展道德模范事迹宣传进社区活动, 选树身边好人典型200余人。深化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孝善敬老等系列活动，全市共评选文明家庭50户、最美家庭50户。加强社区志愿服务。统筹志愿队伍，开展志愿活动。定期组织社区开展关爱活动450余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近1200余次。

二、关于“减轻社区居委会负担”的开展情况

规范明确城乡社区工作事项、权责边界是建立健全城乡社区体制机制的重要内容。我市始终注重厘清政府管理权和村（居）民自治权的边界工作，为切实减轻社区居委会负担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2017年9月，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台了《关于公布清理规范各类证明“四张清单”的通知》，2017年11月，濮阳市民政局出台了《关于规范村（居）委会各类证明的指导意见》，需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中仅保留了向市民政局开具死亡证明和向市司法局开具经济困难证明，清理了婚姻关系证明、居住证明等30项不再要求基层组织出具的证明。濮阳市民政局联合市委组织部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市社区减负增效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解决了社区行政事务多、检查评比多、会议台账多、不合理证明多、挂靠机构牌子多等突出问题，切实减轻社区负担，提升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水平。

2020年10月，市民政局下发《关于公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濮民〔2020〕50号），将社区出具证明事项划分为应当出具、不应出具、可以视情况出具三张清单，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章”等现象；各县区普遍建立了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村居务公开民主监督信息平台，建立了村居委会事项权责清单，不断完善现代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021年3月，中共濮阳市委、濮阳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濮发〔2021〕4号），明确要以县区为单位，确定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清单和协助政府工作清单，凡城区、街道层面能办理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不再向社区延伸；凡属于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不得转嫁给社区组织；凡依法应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协助的事项，应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经费、专业和人员支持；凡委托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办理的有关服务事项，应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

2021年12月，市民政局、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濮民〔2021〕69号），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建立健全三个清单，分别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自治事项指导清单》24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指导清单》35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工作负面事项指导清单》7项，同时要求，各县（区）于2022年10月31日前，建立城乡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备案和动态管理制度，规范申请、会商、批准、退出等程序。县（区）社区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经办事宜。

三、关于“落实社区工作人员配备”的开展情况

濮阳市社区工作者现状：濮阳市现有3159个村（居）委员会，其中2867个村委会，292个居委会。全市共有社区工作者18805人，其中农村社区工作者15775人，城镇社区工作者3030人，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6名。按照每万名城镇常住人口拥有社区工作者18人还有一定差距。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2022年3月，在前期调研论证、征求意见基础上，推动出台了《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办〔2022〕11号），规范全市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录用、退出、管理、薪酬待遇等问题。下步社区工作者招聘计划：我市推进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办〔2022〕11号）规定，社区专职工作者以县（区）为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体由县（区）民政部门会同组织、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共同实施。截至目前，濮阳县，清丰县、范县已经明确意向，今年将按照市政府文件要求，以县区为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

再次感谢您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心与支持，我们热忱欢迎您继续关注我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濮阳提出更加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3年7月25日
（联系人：白雪          联系电话：0393-6687808）
 抄送：市人大选工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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